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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 律、 法规、 政 策 规 定为准。

第十二条 本合 同未尽事 宜由甲、 乙方双方另行协商签订 补充协议 ，补 充协议 与 本合 同具有 同等

效力 。

第十三条 合 同各方一致确认协议中记载的各方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为各方履行本合同 、 解 决本

争议时接收其他方商业文件信函或司法机关 (法院、 仲 裁机构) 诉讼、 仲裁文书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上述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适用至本合同履行完毕或争议裁决时止， 除非各方依下款告知变更。

(一 )任何一方通讯 地址和联系方式需要变更的， 应提前五个工作日 向合同其他方或司法机关送

交书面变更告知书 (若争议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解决 ) 。

(二 )合同各方均承诺： 上述确认的通讯 地址和联系方式真实有效 ， 如有错误， 导致的商业信函

和诉讼文书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 由自 己承担 。

(三) 合同各方均明知 ： 因 各方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不准确、 或者送达地址变更

后未及时依程序告知对方和司法机关、或者当事人和指定接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 导致诉讼文书未能

被当事人实际接收， 邮寄送达的， 以文书退同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直接送达的 ，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

证上记明情况之日 视为送达之日 。

第十四条 本合同一式六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 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

代理机构各一份， 甲方三份，乙方一份。 自签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 采购人应当将合同通过广西政

府采购云平台上传完成合同网上公示 。

乙方 (章 ) 广西照宇组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甲方(章)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单位地址： 中围(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
凯旋路9号海尔·背(东盟)联合广场2号楼3号单位地址：病宝市五象新区秋月路 8号

楼二层 204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

电话 ： 0771-2612398电话： 0771-3376599
电子邮箱：4 585828608qq. com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中 国工商银行南宁市南湖支行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南宁青秀山支行

账号： 2102110009300011632账号： 451060505018010046011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识别号： 1245000049850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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